
 

 

沈阳农业大学学生注册管理细则 
第一条  按国家招生规定录取的新生，持录取通知书，按学校有关要求和规定的期限到

校办理入学手续。因故不能按期入学者，应当向学校请假，假期一般不得超过两周。未经请
假或请假逾期者，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以外，视为放弃入学资格。 

第二条  新生入学后，学校在三个月内按照国家招生规定对其进行复查。复查合格者予
以注册，取得学籍。复查不合格者，区别情况，予以处理，直至取消入学资格。 

凡属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取得学籍者，一经查实，学校即取消其学籍。情节恶劣的，请
有关部门查究。 

第三条  对患有疾病的新生，经学校指定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不宜在校学习的，可
保留入学资格一年。保留入学资格者不具有学籍。在保留入学资格期内经治疗康复，可以向
学校申请入学，由学校指定医院诊断，符合体检要求，经学校复查合格后，重新办理入学手
续。复查不合格或逾期不办理入学手续者，取消入学资格。 

第四条  每学期开学时，学生应当按照学校规定时间办理注册手续。不能如期注册者，
应当申请暂缓注册，并办理相关手续。 

第五条 学生办理注册手续时必须由自己持本人学生证到所在学院注册。 
第六条  全校各类学生实行完费注册制，即缴清规定费用后方可予以注册。各类学生

应在每学年第一学期规定的开学注册日期之前，缴清本学年的学费及相关费用，凡是未按规
定缴清学费及相关费用且未办理缓交手续的学生，一律不予注册。 

第七条  各类学生的缴费应采用学校统一规定的方式，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。 
（一）凡是由学校统一办理了银行缴费卡的学生，要求一律通过银行卡缴费方式完成缴

费，此类学生应在学校规定开学注册时间前 10 至 15 天内，将应缴学费及相关费用足额（学
校规定标准）存入或汇至本人银行缴费卡账户，学校计财处将在开学注册时间前 7天委托授
权银行通过批扣的方式统一收取； 

（二）凡是学校未统一办理银行缴费卡的学生，应在开学注册时间前到学校计财处或指
定收费地点缴费。 

第八条  计财处在每学年学校规定注册时间前，根据招生和学籍管理部门提供的《学
生学籍基本信息库》和当年学生实际缴费情况，形成《学年度完费学生名单》及学生缴款收
据，及时送交各学院，作为各学院受理学生注册的依据。 

第九条  各类学生在所属学院办理开学注册手续。各学院应指定专人负责学生注册工
作，严格按照本规定和学校计财处提供的《年度完费学生名单》或学生缴费收据（金额达到
规定标准），受理本单位各类学生的注册事宜。 

第十条  各学院应在学校规定的注册时间结束后一周内，将本单位《各类学生学年度
完费注册情况》报告相关的职能部门，以此作为学校各部门受理和安排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基
本依据。 

第十一条  由于经济条件困难确实无法按时足额缴清学费（培养费）、住宿费等的学生，
可按照规定程序申请办理“绿色通道”相关手续后，可办理缓期注册、入住等手续。“绿色
通道”包括申请缓缴费用、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和申请特困补助等。  

（一）“申请缓缴费用”通道：是学校为因一时筹不到钱无法及时足额缴清学费（培养
费）、住宿费的学生开通的，缓缴费用期限最长为三个月，学生在自己承诺的期限内能足额
缴清应缴费用，可缓期注册； 

（二）“申请等待国家助学贷款”通道：是学校为经本人申请和相关部门审批符合国家
助学贷款条件，可获得国家助学贷款（按规定国家助学贷款的申请额最高为 6000 元/每年、
人）。因款项未到位。可缓期注册； 

（三）对于靠国家助学贷款的资助（最高额度为每生 6000 元/年，在学期间国家贴息），
仍不能缴清规定费用的特困学生，在核实核准情况后，学校为其争取其他形式的资助，同时
将其列入《学校重点资助贫困学生库》，在学期间优先为其提供勤工俭学的岗位和机会，确
保其不会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。可缓期注册。学生本人应同意学校将其所获得奖学金、
补助及勤工助学等款项优先用于偿还学费（培养费）、住宿费。在毕业之前仍未缴清在校期
间的学费（培养费）、住宿费，暂缓发放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。 



 

 

第十二条  在每学年开学后的第三周，计财处会同有关部门及各学院对全校各类学生完
费注册情况进行一次全面的审核，对欠费学生及时发出催缴学费通知和学籍处理的预先告知
（同时告知学生家长）。 

第十三条 各类学生未注册或未允许缓期注册的，其所修课程不予确认成绩。对超过规
定注册时间四周以上未注册而又无正当事由的学生，作退学处理 。 

第十四条 本规定 2005 年 9月 1 日起施行。 
第十五条  本规定由计财处、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

 

 

 


